“社会责任认证业务备案”说明

1、 认证机构必须如实填写《申请书》，并在正式审核10个工作日前（以邮戳为准）提交书面和电子文本各一份；

2、 完成审核后10个工作日内向我委书面报告审核企业情况（包括审核报告和审核人员情况等）；
3、 我委将视具体情况抽查或安排地方认监部门到认证机构或获证企业进行核查；

4、 对于不备案的认证机构，我委将根据相关文件的规定进行处罚。
